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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99      证券简称：科达洁能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5 

 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总资产、净资产、净利润等不构成影响。

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，对公司各期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会

产生影响。 

 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

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。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（一）会计政策变更 

1、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内容 

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（财会[2016]22号）的通知：

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，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科目名称调整为“税金及附

加”科目，同时，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、资源税、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等相关税

费均在“税金及附加”科目核算；利润表中的“营业税金及附加”科目名称调整

为“税金及附加”，对于2016 年5月1日之前原列报的科目不进行追溯调整。 

由于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，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

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。 

2、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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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前，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基

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

以及其他相关规定。本次变更后，公司增值税相关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《增

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。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颁

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基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
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 

1、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内容 

近年来公司陆续收购了河南科达东大国际工程有限公司、江苏科行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等 EPC 工程企业，EPC 工程行业的施工周期、回款期限等较公司原有

建材机械业务差异较大，公司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的构成比例发生较大变化。

为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结合行业惯例、合同约定和

实际货款回收情况、历史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核销情况，并参考同行业上

市公司坏账计提比例，公司决定适当调整会计估计中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坏

账准备计提方法。 

变更前，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如下： 

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（%）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（%） 

1 年以内（含 1 年） 5 5 

1-2 年 20 20 

2-3 年 20 20 

3 年以上 50 50 

变更后：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如下： 

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（%）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（%） 

1 年以内（含 1 年） 5 5 

1-2 年 10 10 

2-3 年 20 20 

3-5 年 50 50 

5 年以上 100 100 

二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

（一）会计政策变更 

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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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对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7 年

1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 

三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

（一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根据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变更会计政策，将2016年5月1日之后原在

管理费用中核算的土地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调整至税金及附

加科目核算，对2016年度财务报表影响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年影响额 

税金及附加 1,728.29 

管理费用 -1,728.29 

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：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

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采用未来适用法，不改变以前期间的会计估计，无需

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。 

因未来期间公司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余额难以预估，故无法预测本次会计

估计变更对未来期间损益的影响金额。如以公司2014、2015、2016年度经审计的

财务报表分别模拟测算，在2014、2015、2016年度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的影响见

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4 年影响额 2015 年影响额 2016 年影响额 

应收账款 1,038.39 1,094.26 799.53 

其他应收款 59.08 85.16 31.72 

所得税费用 182.58 187.66 127.19 

资产减值损失 -1,097.47 -1,179.42 -831.25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10.66 926.08 630.72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10.66 926.08 630.72 

 

四、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

（一）会计政策变更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《增值税会计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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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》（财会[2016]22号）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损益科目的调整，只是会计科目列

示的变化，不影响当期损益，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，属于合理变更，董事

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

的合理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，

符合法律、法规及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，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规定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变更，

考虑了公司的业务特点及实际情况，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应收账款的实际

回款情况，客观、公正地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可

靠、更准确的会计信息。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和要求，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时也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，变更

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变更的依据真实、

可靠。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会计估计事项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，能更

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，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。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

估计变更。 

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关于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

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》中喜专审字[2017]第 0507

号，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基于本次审核中我们所实施的上述程序或所获取的相关

证据，我们未发现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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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

2、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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